关于组织开展常州市幼儿园教师基本功竞赛活动的通知
为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，提升教育教学能力，打造一支教学基本功扎实、学科素养高的师资队伍，经研究，决定在2010年10月组织开展“常州市幼儿园教师基本功竞赛”。（基本功竞赛要求见网上公布方案），现将具体操作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参赛对象
在各园各区初赛、复赛的基础上，各区选拔参加常州大市决赛名额：常州市直属园5名，天宁、钟楼、新北区各5名；武进7名；金坛、溧阳各4名；戚区1名。全市参赛人员共36名。请各区教研员和有关幼儿园务必通知到每个选手。

二、比赛时间和地点
时间：2010年10月15、16日一天半。

地点：钟楼区勤业幼儿园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86852484
三、竞赛项目和时间安排

15日下午：13：30                报到抽签：各区教研员带队，选手到勤业幼儿园三楼多功能厅报到，抽签。

15日下午：14：00—16：00        命题绘画：作画工具自选自带，现场提供铅画纸，可带参考资料。
16日上午： 8：20—10：00        主题设计和案例分析：不带任何参考资料。
           10：15—11：45        课件制作：不带任何参考资料。
16日下午 13：00 —17：00        自弹自唱、舞蹈表现、特长展示：三个项目循环，请选
手在参赛前作好准备。自弹自唱备选曲目提前公布，比
赛时则当场抽签；舞蹈表现、特长展示自己准备道具材
料，现场展示。

四、费用

    本轮比赛收取参赛费每人200元，经费由参赛教师所在单位支付。鉴于比赛所需的场地条件，常州市教育教研室选定功能较全的勤业幼儿园作为比赛现场，并委托勤业幼儿园代收代支，经费用于安排选手就餐，提供活动材料，支付评委费用和会务等与竞赛有关的开支。
五、奖项设置和评奖办法
　　比赛分两个阶段，第一轮比赛按成绩累计50%的人数进入第二轮教育教学能力考查（名单网上公布），按二轮合计总分评出一、二等奖。本次评比获奖比例为一等奖20%，二等奖30%，三等奖50%，对所有获奖选手颁发“常州市幼儿教师基本功竞赛”获奖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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